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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是意味着有外籍身份
的华商所拥有的资本。
其实这是包含在1964年
临时人民协商会的国家
政策纲要中的内容，是
国 籍 协 商 会 斗 争 的 结
果。这些规定在法律上
尽 量 减 少 了 反 华 的 含
义。 

但是，民族统一建
设机构关闭所有外国学
校的努力却是成功的。
临时人民协商会的第27
号决议规定所有外国学
校必须关闭。 

临时人民协商会大
会开完后，民族统一建
设机构发起了改名换姓
运动。这一运动隐藏了
反华元素。只因为是华
人就必须被强迫改变父
母给的名字，给人的印
象是中文名是坏的，应
该被丢弃。 

民族统一建设机构
再次转向军方要求支持
这项运动。1966年6月1
日，在苏加巫眉，地区
军事指挥官邀请所有有
中国血统的印尼公民共
同庆祝潘查希拉的纪念
日。此前两天民族统一
建设机构已经散发改名
的表格，要求填好在6月
1日开会时提交。由于担
心有人不出席，或没有
填表，参加此次大会的
6662个华人已经在一天
之内统统改了名。 

民 族 统 一 建 设 机
构自以为这件事是一个
了不起的成功。但他们
必须面对一个事实，即
此次改名并非依照现有
的法律程序来办理，因
而是无效的。由于他们
一般都不可能正式办理
需要一定费用的改名手
续，他们面临着许多实
际困难。例如，他们不
能接受挂号信，因为邮
局是不会同意把挂号信
送给另一个名字，他们
不能把房子卖了，因为

房 子 所 有 者 的 姓 名 改
了。 

苏加巫眉的军事指
挥官强调了进行“生物
学同化”即混合婚姻的
重要性。民族统一建设
机构则借机传播一种印
象，即反对军事指挥官
的意见可以理解为对印
尼共和国不忠。可以想
象那时苏加巫眉的华人
居民会感到非常压抑。

与此同时，西爪哇
的政治形势继续推高反
华人和反中华人民共和
国运动。军方支持的印
尼大学生行动联盟和印
尼学生青年行动联盟加
紧要求把中国公民从印
尼驱逐出境。他们发表
了一份声明：所有的华
人，无论是已入籍的还
是未入籍的，都应认识
到自己在印尼的地位。
他们必须改变自己的态
度，消除在“旧秩序”
时 代 的 习 惯 。 这 意 味
着，必须从内心改变，
而不仅仅口头改变和改
名。

西爪哇的印尼学生
青年行动联盟后来要求
华商捐出他的部分财产
给各“原住民”群体。
然 后 ， 他 们 还 发 表 声
明： 

1、名称的改变只是
戴上面具阻碍印尼学生
青年行动联盟和印尼大
学生行动联盟监督华人
在政治、经贸、社会等
领域的活动。 

2、允许华人生活在
印尼等于允许蚂蟥生活
在印尼，吸血，榨取印
尼的财富，使人民生活
在贫困之中。因此，应
该把华人从印度尼西亚
赶出去。 

这 些 事 态 发 展 表
明，民族统一建设机构
所干的事情不仅没有抑
制反华，反而是加剧了
反华。而民族统一建设

机构的领导看起来并没
有意识到。 

1966年5月25日至8
月31日，在万隆举行了
陆军军官研讨会，会上
决定，把“中华”的称
谓改为“支那”。此决
定报政府批准。改变的
理由是为了消除印尼华
人对“原住民”的优越
感。 

这 次 研 讨 会 的 召
开据悉是为了讨论华人
问题和如何实施反华的
政策。会议还邀请了一
些非军方的专家，尤其
是经济学方面的。有经
济学家认为，反华的政
策可能会损害到印尼获
得经济援助。但为时已
晚。反华情绪已然是如
此之大，特别是在陆军
和右翼势力。

 在从苏加诺到苏哈
托的政权过渡时期，许
多地方的军事指挥官颁
发了各种反华的法规。
其中有东爪哇军事指挥
官以安全为借口于1966
年12月31日颁发的： 

1、 禁止华侨在整
个东爪哇省从事批发生
意，泗水除外。 

2、 禁止华侨变更
户籍。 

3、 华侨必须缴纳
人头税，每人 2500 卢
比。 

4、 禁止在贸易、
财务和行政的所有联系
方式中使用中文。 

为 了 执 行 这 个 法
规，又于1967年1月3日
和 1 月 2 1 日 分 别 颁 发 了
两项配套细则。但执行
仍很混乱，因为此法规
显然与苏哈托1966年9月
的指示相抵触。他指示
说：“印尼政府将保护
每一个在印尼的居民，
无论他是印尼公民还是
外国人，只要他接受并
遵 守 印 尼 所 有 适 用 法
律。政府也将反对种族

主义，并会对犯下种族
主义行为和违反潘查希
拉的其他行为的任何人
采取坚决措施。” 

发表此声明肯定是
要使债权国相信，印尼
实行法治，不允许有种
族主义。当时，国际货
币基金组织正在准备一
个计划，用世界银行和
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资
金帮助印尼发展经济。
内阁于1966年10月接受
并颁布了此计划。 

苏 哈 托 的 上 述 声
明，经“粉碎马来西亚
指挥部第五组”主席向
各省军区司令员传达并
补充如下： 

1、 禁止所有省军
区司令员下令驱逐其所
领导地区的华侨。 

2、 对进行颠覆活
动的华人必须采取果断
的行动。 

3、没有进行颠覆活
动的华人，并已遵纪守
法者必须予以保护。 

当然，苏哈托的指
示和“粉碎马来西亚指
挥部第五组”主席的指
示与东爪哇军区司令员
的指示是相抵触的。但
东爪哇军区司令员的指
示却被执行了。 

结 果 在 东 爪 哇 造
成了混乱，经济下滑，
税收征管急剧下降，因
为当地居民特别是农民
的收入下降了。在南海
漳，105家商店有80家关
闭。在任抹，423家商店
有75家关闭。

前副总统哈达批评
了东爪哇的反华政策。
作为一个经济学家，他
说，在东爪哇，华商已
经在贸易方面有经验和
资本。因此，它们不可
以被没有经验的“原住
民”商人所取代。他的
建议是成立合作社，其
中“原住民”商人可以
慢慢积累经验，开展健

康的竞争。 
1 9 6 7 年 3 月 至 4 月

间，有几起示威反对东
爪哇的军事政策。有中
国公民参加这些示威。
他 们 中 许 多 人 被 指 控
从事颠覆活动而被捕入
狱。 

与此同时，东爪哇
民族统一建设机构的主
要人物，后来改名叫巴
苏基·苏贾特米科的林
国亮，率先开展活动，
鼓励信仰儒教或道教的
华人改信“非华人”的
宗教，如天主教。他本
人 是 个 天 主 教 徒 。 他
说，华人的寺庙和祈祷
仪 式 ， 是 华 人 希 望 坚
持 其 中 华 民 族 特 征 的
表现。因此，他建议禁
止。他本人便拒绝接受
儒学为一种宗教。 

林 国 亮 的 态 度 激
起了不同意见者的强烈
反应。民族统一建设机
构发起人之一，泗水的
温清超要求林国亮撤回
其言论并道歉。他援引
1 9 6 5 年 第 1 号 总 统 令 中
称儒学为一种宗教的说
法。最后民族统一建设
机构责令林国亮道歉。

不能确定林国亮的
主张是否导致了大量的
华人改信基督教和天主
教。在1967年，儒教最
高理事会成立。但其成
立并不影响华人改变宗
教信仰。 

改 变 宗 教 信 仰 其
实与华人子女的转学有
关。国协的学校被接管
成为公立学校以及所有
中文学校都关门以后，
很多华人学生进入基督
教学校和天主教学校。
这些学校迅速发展，并
且以华人

学生为主。尽管教
育部颁布了法规规定每
所学校至少必须有50％
的“原住民”学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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